深圳市龙华区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认定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加快发掘、遴选并培育一批行业特色鲜明、创新水平高、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，逐步加大服务力度，密切关注优质企业成长关键阶段，强化全周期服务，精准做好安商稳商工作，防止优质企业流失，结合龙华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是指注册地址在龙华区，具有高成长性、高利润率、产品市场竞争力突出、具备较大融资潜力、较强增资扩产能力、靠前头部企业客群服务力等特点的企业。
第三条 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每年开展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认定工作，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“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”。企业根据自愿原则自主申报，经审核、认定、社会公示、发布。
第四条 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“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”培育认定工作，并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促进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发展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申报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（以下简称申报企业）应当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和专项条件：
（一）基本条件如下：
1.产业方向。围绕深圳市“20+8”产业集群布局，聚焦我区“1+2+3”现代化产业体系，重点面向数字经济核心领域、新能源与高端医疗器械两大支柱产业，以及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低空经济、现代时尚三大潜力赛道的企业。

2.资质与规模。具备独角兽企业（包括潜在、未来独角兽），瞪羚企业，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（或拥有同级别冠军产品的企业），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，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专精特新企业，创新型中小企业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质之一，上一年度产值/营收在20亿元及以下。

3.技术壁垒。实现关键领域国产替代，技术具备全球领先性，主导或参与制定行业标准。

（二）专项条件如下（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）：
1.高成长性。企业上一年度产值/营收在5亿元及以下的，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0%；上一年度产值/营收介于5–20亿元的，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%。
2.高利润率。企业上一年度利润率达到20%以上。

3.产品市场竞争力。拥有直接面向市场且具备竞争优势的自主品牌，其主导产品在细分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列全球/全国前五（或全球/全国总体市场占有率超过10%）。
4.融资潜力。获得知名投资机构单轮融资金额≥5000万元。

5.与头部企业关系。为行业龙头企业（如华为、苹果、富士康、立讯、比亚迪、宁德时代等）及重点产业集群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服务。
6.增资扩产能力。龙华区内企业增资扩产，工业投资或技术改造项目投入≥5000万元。

第六条 申报企业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《龙华区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；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签名样式；

（四）本方案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明文件；

（五）本方案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证明文件；

（六）申报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补充材料。
第七条 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的认定，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（一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申报通知。
（二）企业根据自愿原则自主申报。
（三）申报企业按照要求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申请，递交相关材料。

（四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认定标准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通过专家评审，选出100名企业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就涉及企业安全生产、市场监管、环境保护、财税等方面的问题征求区相关部门的核查意见。

（五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公示“龙华区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”名单。公示有异议的，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进行调查核实，进行相应处理，并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。

（六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完成认定标准制定、数据收集、征求意见、拟定名单，将拟定企业名单报区政府审定，并以区政府名义印发。
第八条 优质创新型100强企业涉及变更名称、变更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清算、股权转让、迁出等重大事项的，该企业应及时告知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第九条 申报企业应对提交资料、数据、佐证材料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负责。如有弄虚作假或者错报、瞒报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相应资格和扶持政策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xx年xx月xx日起试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
